
云南省城市地下水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我省地下水，充分发挥城市地下水的综

合效益，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国务院

批准颁布的《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地下水，是指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即城市市区、

近郊区以及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内的地下水。 

    第三条  凡在城市规划区域内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的机关、事业、企业、

团体、学校、部队以及农村等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归口管理本城市规

划区范围内的地下水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业务上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

指导。城市地下水资源的勘察监测由地矿部门协同管理，其监测设施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占、毁坏。 

    第五条  城市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应当在对地下水勘察、评价的基础上全

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节约用水、计划供水，充分发挥城市地下水资

源的多种功能，以取得最优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第六条  城市规划区域内严禁任意开采地下水。凡需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和

个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提出经其主管部门认可的申请开采计划（包

括井位、井深、口径、开采量），报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施工。 

    1、远离城市集中统一供水主干管道，或城市集中统一供水一定时期内不

能全部或部分满足所需水量。 

    2、对水温、水质有特殊要求。 

    3、经有关部门批准为满足战备或特殊原因所需的备用水源井。 

    现有自备水井的单位，须向当地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补办登记手续，进

行计划用水开采量核定，按核准的开采量使用。 

    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权采取限量开采、停止开



采或封闭水井等保护措施。 

    1、地下水储量少的区域， 

    2、因地下水的开采可能造成水位下降、地面变形、以及影响地面设施安

全的区域。 

    3、用水量超过计划指标，用水浪费的。 

    4、城市集中统一供水能满足其水量、水质要求的。 

    第七条  城市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优

质地下水，应优先满足城市生活用水要求和城市总体规划集中统一供水需求，

同时兼顾其他行业的用水。 

    第八条  凡经批准开采城市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均应装表计量，按开采

量缴纳城市地下水管理费。城市地下水管理费的收费原则：在核定计划开采量

内的用水量，按当地自来水水价的百分之四十收取；超计划用水量，其超过水

量部份按累进加价二至五倍收费，并由当地城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督促限期降至核定计划用水开采量。 

    第九条  城市地下水管理费及超计划用水加价水费统一由当地城市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收取，城市地下水管理和超计划加价水费主要用于城市水源的开

发与保护、城市地下水资源的勘察和监督管理。计划供水、节约用水和供水设

施的建设、科研和管理，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年度 

用款计划，上报当地政府批准后，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财政

部门监督检查。 

    第十条  严禁使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排放有毒有害废水，防止城市

地下水资源受到污染，在城市地下水源保护区域内不得建设污染水源的设施和

工程，已经对城市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限期治理或转产、搬迁。 

    第十一条  自备井停用或报废时，应及时报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验，

登记注销，已注销和查封的自备井，未经报批，不得擅自启用。 

    第十二条  对执行本办法，在计划用水、节约用水、保护和合理利用地下



水资源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市（县）

人民政府批准后给予奖励或表彰。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视其情节轻重，

除限期采取必要补救措施或负责赔偿损失外，并处以 100～5000元的罚款。 

    1、未经批准擅自开发城市地下水的； 

    2、擅自启用已注销和查封自备井的； 

    3、严重污染地下水水质造成危害的； 

    4、管理不善，严重浪费地下水的； 

    5、不按规定装表计量、不缴纳地下水管理费的； 

    6、由于超量开采，造成地下水柘竭，导致地面下沉等严重后果的； 

    7、违反本办法其他条款的。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次日起十五

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

接到复议通知次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

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 

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

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违反本办法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十五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有关单位的管理人员应当忠于职

守，严格执法。凡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由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云南省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